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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述香港有關互聯網域

名的管理及編配的現行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互聯網域名是由一串字符所組成的互聯網網

址。藉著網址互聯網用戶可在互聯網上找出某組織或個

體的網站。所有互聯網域名大致分屬兩類域名之下，即

通用頂級域名（例如「 .com」及「 .org」等）或「地區」

頂級域名（例如「 .hk」、「 .cn」及「 .au」等）。

3 . 目前，通用頂級域名共有七種，即供商業機構

用的「 .com」、供非牟利機構用的「 .org」、供學術機

構用的「 .edu」、供網絡提供者用的「 .net」、供美國政

府部門用的「 .gov」、供美國軍方用的「 .mi l」及供國際

數據庫或根據國際條約成立的組織用的「 . int」。獲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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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網 域 名 及 地 址 指 配 組 織 （ In ternet  Corpora t ion  fo 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認可的公司可作為域名登

記服務提供者，為「 .com」、「 .net」及「 .o rg」這幾個

通用頂級域名下的域名提供登記服務。現時，共有 110

家獲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認可為域名登記服務提

供者。

4 . 至於「國家」頂級域名則是根據 ISO 3166-1

標準（即「代表國家及其分區名稱的編碼」）中的雙字

母代碼，編配予不同的互聯網用戶社群。在「地區」頂

級域名之下通常會有若干二級域名。就香港而言，在

「 .hk」 之 下 共 有 五 種 二 級 域 名 ， 即 「 .com.hk」 、

「 .o rg .hk」、「 .net .hk」、「 .edu .hk」及「 .gov.hk」。

目前，香港網絡資訊中心是提供上述五種二級域名下的

域名登記服務的唯一機構。

近年國際間有關域名的發展近年國際間有關域名的發展近年國際間有關域名的發展近年國際間有關域名的發展

5 . 美國政府於七○年代成立互聯網規約編號指

配局（ In ternet  Ass igned Numbers  Author i ty），負責管

理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系統。互聯網規約編號

指配局獲美國政府以合約授權執行上述職能，而美國政

府 亦 資 助 發 展 後 來 衍 之 為 互 聯 網 的 早 期 研 究 網 絡

ARPANET。

6 . 鑑於有需要將互聯網的管理工作國際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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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成立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作為不受任

何政府管限的全球性實體，負責管理可令互聯網保持運

作的系統和規約。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為非牟利

組織，於一九九八年十月成立，將不遲於二零零零年九

月負責現時由互聯網規約編號指配局處理的互聯網規約

地址編配、規約參數管理、域名系統 1管理及根伺服器系

統管理等工作。

7 . 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董事局（共有 19

名董事，而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的主席及行政總

裁為當然董事）須經由公開及全球參與的選舉程序選

出，確保該董事局可代表遍布世界各地的互聯網用戶社

群。根據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附例，政府人員不

得出任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董事局的成員。不

過，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成立了政府諮詢委員會 2

（ Governmenta l  Advisory Commit tee），該會對於互聯

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的工作加以考慮及提供意見，其

中尤其關注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所制定的政策觸

及各地法例和國際協議的事宜。資訊科技署署長代表香

港特區政府，出任政府諮詢委員會的會員。

                                          
1 域 名 系 統 是 指 儲 存 互 聯 網 域 名，並 將 域 名 轉 化 為 互 聯 網 規 約 地 址 的 電 腦

系 統，根 據 這 些 互 聯 網 規 約 地 址 可 準 確 在 互 聯 網 上 找 出 某 一 部 電 腦 的 位

置 。

2 現 時 互 聯 網 域 名 及 地 址 指 配 組 織 轄 下 設 有 兩 個 諮 詢 委 員 會，即 政 府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域 名 系 統 根 伺 服 器 系 統 諮 詢 委 員 會 ( D N S  R o o t  S e r v e r  S y s t e m
A d v i s o r y  C o m m i t t e e )。這 兩 個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代 互 聯網 域 名 及 地 址 指 配 組
織 行 事 的 合 法 權 限 ， 但 會 向 董 事 局 匯 報 它 們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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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自一九九八年十

月成立以來，已通過多項決議，大部分關乎該組織的內

部組成事宜及在其下成立支援組織。當中兩項決議對全

球域名管理有普遍性影響：其中一項決議與域名登記服

務提供者認可政策有關，另一項則關乎域名登記服務提

供者就解決通用頂級域名下的登記產生的爭議的劃一政

策 3。

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的管理及編配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的管理及編配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的管理及編配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的管理及編配

9 . 大學及理工學院電算機中心（即「大學聯合電

腦中心」 4的前身）於一九九零年四月把「 .hk」登記為

香港的「地區」頂級域名。這反映了本港在互聯網使用

上的發展情況，在發展早期本港的互聯網用戶多為學術

界人士。香港網絡資訊中心現時負責「 .hk」頂級域名下

的二級域名（即「 .com.hk」、「 .net .hk」、「 .edu .hk」、

「 .o rg .hk」及「 .gov.hk」 5）編配工作，香港中文大學電

腦中心負責該中心的技術運作。目前，香港網絡資訊中

心並不負責通用頂級域名（例如以「 .com」結尾的域名）

的登記工作；該類域名的登記工作現時只由經互聯網域

名及地址指配組織認可的域名登記服務提供者負責。

                                          
3 該 兩 項 政 策 適 用 於 以「 . c o m」、「 . o r g」及「 . n e t」結尾 的 頂 級 域 名 下 的
登 記 。

4 大 學 聯 合 電 腦 中 心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所 資 助 的 八 間 本 港 專 上 院 校

的 電 腦 中 心 共 同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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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香港網絡資訊中心就登記新域名或更改現有

域名的每宗申請一次過收取 200 元的費用，並不另外收

取年費或登記續期費用。截至二零零零年一月為止，本

港約有 30 000 個以「 .hk」結尾的域名，而新增的申請

則每月超過 1 500 宗。目前，登記新域名約需時兩個工

作日，而更改現有域名則需時七個工作日左右。

11. 香港網絡資訊中心通常透過互聯網服務供應

商接受域名登記的申請，以確保終端用戶已得到必要的

技術服務。目前，只有那些已在本港公共註冊處註冊的

公司（例如已在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公司／企業、已向教

育署註冊的教育機構等），才有資格申請域名登記。每

間機構只可登記一個域名，及不得以個人名義進行登

記。

12. 目 前 香 港 網 絡 資 訊 中 心 是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方

式，進行登記「 .hk」域名的工作。在批准域名登記的申

請前，香港網絡資訊中心只會查察該申請是由一家公司

或相關域名類別的機構提出，及核實該域名尚未予登

記。該中心因資源所限，並不會查核申請登記的域名會

否侵犯第三者的權利。如有涉及第三者商標或服務商標

的爭議，香港網絡資訊中心會要求域名擁有人出示證

據，以證明其擁有有關的商標或服務商標。根據香港網

絡資訊中心解決爭議的政策，香港法院是審議因使用域

                                                                                                                      
5 香 港 網 絡 資 訊 中 心 在「 . g o v . h k」下 編 配 三 級 域 名 前，會 先 徵 詢 資 訊 科 技
署 對 有 關 申 請 的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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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所引起的爭議的機構。目前並無另外設立機制，以援

引其他解決爭議程序（例如透過調停或仲裁），解決本

港域名登記方面所引起的爭議。

13. 大學聯合電腦中心在管理本港互聯網域名方

面的先導工作，得到各界肯定。不過，隨著本港互聯網

及電子貿易迅速發展，對於大學聯合電腦中心在履行域

名管理的職能時，是否能充分代表本港各界的利益，公

眾人士亦有提出意見，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應提高本港

域名登記制度的靈活性，以推動本地互聯網及電子貿易

的發展。

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

編配安排編配安排編配安排編配安排

14. 考慮到上述情況及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

織所制定的措施及指示，我們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在資訊

基建諮詢委員會 6之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香港

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編配安排，

以便制定一套最符合本港需要的安排和架構。專責小組

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專責小組現正研究有關問題，並

會就日後的安排擬定建議，以便於二零零零年上半年諮

詢公眾意見。在考慮諮詢期內所接獲的意見後，專責小

                                          
6 資 訊 基 建 諮 詢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成 立，就 如 何 推 動 發 展 香 港 成 為

領 先 的 數 碼 城 市，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委 員 會 由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擔 任 主 席 ， 成 員 包 括 工 商 界 及 學 術 界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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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會把最終建議提交資訊基建諮詢委員會考慮。

中文域名中文域名中文域名中文域名

15. 最近，以新加坡為基地的國際化域名國際有限

公司（ i -DNS.net  In ternat ional）公布可以提供多種語言

的互聯網域名登記服務。透過該公司在不同地區的合作

伙伴，互聯網用戶可以登記英文以外的 36 種主要國家語

言（包括中文、日文、韓文、泰文、西班牙文、法文及

德文等）的互聯網域名，而英文的互聯網領域名稱則繼

續 由 互 聯 網 域 名 及 地 址 指 配 組 織 現有 的 域 名 系 統 7管

理。由二零零零年一月起，兩家香港公司與國際化域名

國際有限公司合作，提供「 .公司」、「 .組織」及「 .網

絡」通用頂級域名之下的中文域名登記服務。由於國際

化域名國際有限公司的多種語言域名系統並非全球通

行，因此只有那些與國際化域名國際有限公司合作的互

聯網服務供應商的客戶，才可接達在該公司的中文域名

登記系統內登記的互聯網站。據國際化域名國際有限公

司表示，該公司尚未正式與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

商議有關登記中文域名的問題，而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

配組織亦未有就該事宜公開發表意見。

16. 另外，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由二零零零年一

月起推出一項為期六個月的試驗計劃，提供在「 .中國」

                                          
7 域 名 系 統 只 接 受 由 美 國 信 息 交 換 標 準 碼 （ A S C I I） 內 認 可 字 符 （ 即 「 a」
至 「 z」 、 「 0」 至 「 9」 及 「 -」 ） 所 組 成 的 域 名 。



-  8  -

「地區」頂級域名下的域名登記服務。該服務的運作模

式與國際化域名國際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有所不同。

目前，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只接受使用中文簡體字的

域名登記申請，但其系統據稱可以擴展至提供多種語言

的域名登記服務。根據現有資料，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

心亦未正式與互聯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商議有關登記

中文域名的問題。

17. 至今為止的發展情況顯示，中文域名的運作尚

處於試驗階段。至於上述方案會否廣為全球的互聯網用

戶社群所接受，及會否出現單一的國際標準，尚有待觀

察。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二零零零年三月二零零零年三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為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為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為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為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

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編配安排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編配安排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編配安排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管理及編配安排

而成立的專責小組而成立的專責小組而成立的專責小組而成立的專責小組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a )  檢討關於香港的「地區」頂級域名（例如：「 .hk」）

的現行管理政策及安排；

(b )  檢討關於香港社會所用互聯網規約地址的現行管

理政策及安排；

(c )  檢討香港有關互聯網域名及互聯網規約地址現行

的編配及管理制度及程序；及

(d )  考慮國際及地區上的有關發展，就如何改善現行安

排及程序提出建議，務求最能惠及香港社會。


